
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第 0014 号提案的
答复

晋能源提函〔2023〕01 号

农工省委：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推动新能源储能设施市场化配置的提

案》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您的这一提案提得很好，对改进政府工作具有很好的参考价

值和指导意义。新型储能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技术和基础

装备，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支撑，也是催生国内能源

新业态、抢占国际战略高地的重要领域。随着全省经济社会平稳

发展对电力需求的增长，2025、2030 年我省电力负荷不断扩大，

双碳目标的提出，风光发电等新能源发展已进入快车道，加快推

进新型储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完善储能市场机制，加快市场化发展步伐

一是完善储能参与电力市场的市场机制。会同相关部门持续

深化电力市场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的准

入条件、交易机制和技术标准，明确相关交易、调度、结算细则；

丰富辅助服务交易品种，推动新型储能积极参与辅助服务市场交

易，充分反映储能的综合服务价值。

二是拓展新型储能商业模式。鼓励风光等新能源自建、租用



或购买等多种形式配置储能，积极支持各类主体开展共享储能、

云储能等创新商业模式的应用示范；鼓励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

等用户侧分散式储能设施的聚合利用，发挥负荷削峰填谷的聚合

利用，参与需求侧响应；鼓励发电企业、独立储能运营商联合投

资新型储能项日，通过市场化方式合理分配收益。

二、支持储能设施参与电网调频及现货市场，增加储能电站

收益

山西能源监管办印发《山西电力一次调频市场交易实施细则

（试行）》的通知，鼓励新能源企业通过双边协商交易向独立储

能运营商购买一次调频服务；独立储能作为发电和用电的结合体，

可以按月自主选择以“报量报价”或“报量不报价”的方式参与

现货市场。新能源配建的储能按联合方式运行。具备独立控制条

件时，配建储能可自愿转为独立储能运行，并按独立储能规则参

与现货市场；独立储能可自主选择参与我省一次调频、正备用等

辅助服务市场，获取合理收益。

三、统筹规划储能产业发展，理清发展路径

我省印发的《“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指出，

“十四五”时期，山西省将立足国家新型储能重点示范区域定位，

推动多元化技术和产业发展。到 2025 年，新型储能技术创新能

力显著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大幅提升，在高安全、低成本、高可

靠、长寿命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标准体系初步建立，市场环境

和商业模式基本成熟,实现从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发展转变，规



划容量达到 600 万千瓦，新型储能在促进电力系统安全高效运行

中发挥重要作用。到 2030 年，新型储能全面市场化发展，标准

体系、市场机制、商业模式成熟健全，与电力系统各环节深度融

合，装机规模基本满足新型电力系统相应需求。

四、积极探索储能多重收益，不断形成良性发展

随着电力市场改革的深入，我省目前正在积极探索储能收益

的多重性。作为国家首批 8 个电力现货市场试点建设省份之一，

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中长期+现货+辅助服务+零售”协同运行、

融合发展的电力市场体系，率先在全国建立了连续运行的电力现

货市场。在燃煤机组、燃气机组、新能源企业参与现货市场的基

础上，组织电力市场研讨专班研究完成虚拟电厂、独立储能和抽

蓄机组参与现货市场规则设计。独立储能作为发电和用电的结合

体，可以按月自主选择以“报量报价”或“报量不报价”的方式

参与现货市场。新能源配建的储能按联合方式运行。具备独立控

制条件时，配建储能可自愿转为独立储能运行，并按独立储能规

则参与现货市场。独立储能可自主选择参与我省一次调频、正备

用等辅助服务市场，获取合理收益。

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感谢您对政府能源领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欢迎今后提出

更多的宝贵意见。

山西省能源局

2023 年 5 月 16 日


